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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实行免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

中的主要职能为：组织我区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实行免挂号费和

普通门诊诊查费政策，定期对医疗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定期向区政府上报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工作情况，并

定期向社会公布全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工作情况。 

2.本项目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成都市龙泉驿区公立医疗机构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龙府办〔2007〕106号）文件精神立

项、资金申报根据每年的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3.我局通过制定《龙泉驿区公立医疗机构免收挂号费和普



 

-  

通门诊诊查费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本项目资金进行有效

的规范化管理。资金支持的项目条件、范围为我区政府举办医

疗机构因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查费而减少的收入，由区财政

进行定额补助。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1)适用对象：凡到龙泉驿区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就 

诊的患者。 

(2)执行医疗机构：区政府举办的区直属医疗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街办、镇（乡）公立卫生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3)免收项目：挂号费（1 元）全免、普通门诊诊查费（2

元）全免、专家门诊、耳鼻喉科门诊、妇科门诊诊查费，在《成

都市医疗服务价格》规定价格基础上减免 2元执行。 

2.绩效目标：我区 19家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对患者免收挂号

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达 100%，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区财政对

项目实施医疗机构给予专项补助，补助总金额为 450万元/年。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实行免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项目申

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完全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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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计划及到位。 

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项目区财政计划补助各项目

单位总计 450万元。2018年 1-12月，已预拨 450万元，上年转

入预拨差额 0元，转入下年结算差额 0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2.资金使用。 

截止评价时点，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项目资金实

际支出 450 万元，主要用于补偿和消化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

诊查费后各医疗卫生机构减收的部分，具体用于各项目单位日

常运营成本，如水电气费、办公费、物业管理费、维护费、专

用材料费等。按照专款专用、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预算

管理的要求，在合理预算的范围内，将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

诊查费项目资金与其他项目补助和基本拨款分开使用。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各医疗机构均建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如《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等、设置了财务监管等职能机构，加强和规范了专项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各项目单位均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

照专款专用的原则，依据国家有关财经、会计制度以及医疗卫

生机构的相关规定，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保证资金的

合法、合规、合理的使用。各医疗机构均做到了财务处理及时、

会计核算规范的要求，在账务处理上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建立了

专账管理，部分单位在总账的基础上建立了辅助帐。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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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医疗机构的免收挂号费、普通门诊诊查费单据统一到

区财政局领购，不得自制免收挂号单据。 

2. 各医疗机构执行电脑免收挂号，未经允许不得手工挂

号，免收挂号单据依顺序使用，不得掉号，断号使用。 

3. 各医疗机构的挂号员每天汇总挂号人数，打印报表并将

免收挂号单据存根联附在报表后上报财务部门，财务部门作好

登记并检查挂号员的票据使用是否连号使用。 

4. 各医疗机构的各门诊医生收取挂号单据时作好登记，每

天清点一次，核实挂号单据与所做的登记是否一致，不一致的

以少的一方作为报财务部门核算的数据。 

5. 各医疗机构每月 20 日为结算日期，财务部门每月到各

科室收取免收挂号数据，并作好登记以备核查。财务部门月末

汇总后，与挂号员的挂号汇总数量对比，查看数量是否相一致，

不一致的按数量少的报区卫生局计财科。 

6. 各医疗机构的财务部门不定期抽查各门诊科室登记本

的数量与交财务科的数量是否相符，发现差错及时整改并按有

关制度处理。 

7.区卫健局不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医疗机构进行抽查，

抽查内容以报表、门诊登记本、挂号凭证、处方、辅助检查等，

前三项数据应该一致。如出现误差将扣除等额费用，情况严重

者除扣除等额费用外还将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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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卫健局于每月 20日前进行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

费数据报表的核实，核实无误后报区财政局审核，区财政局审

核无误后，区卫健局再将补助经费预拨付到各医疗机构，次年

中期再进行结算。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 19 家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共完成免收挂号费

和普通门诊诊查费 262.12万人次，免收金额达 786.37万元，其

中：区财政项目补助资金 450 万元，各医疗机构自行承担免收

金额 336.37万元。已超额完成 2018年 450万元的目标任务。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 19 家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共免收挂号费和普

通门诊诊查费 262.12万人次，未发现投诉问题，各项目单位制

度健全，组织有力均能按照《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公立医疗机构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

诊查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龙府办〔2007〕106号）精

神和要求开展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惠民工作，全年目

标质量完成较好。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各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对照预定进度计划均全面完成 2018

年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的项目进度。 

四、项目效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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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项目实施后，全区

19家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共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 786.37

万元，除出政府补助资金 450 万元外，各医疗机构还自行承担

即减少收入 336.37万元，本惠民项目累计惠及群众达 262.12万

人次，较大面积的减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产生了一

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广大群众有病就及时医治的健康目

标的实现，增加了各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人次，进一步加快实

现全民充分医疗的步伐，为建设健康龙泉，益居龙泉，产生了

一定的社会效益。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18年，我区的公立医疗机构继续实行免收挂号费和普通

门诊诊查费惠民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

要表现为：一是减轻了广大患者群众的经济负担；二是进一步

促进了广大群众有病就及时医治的健康目标的实现。 

（二）存在的问题 

1.区财政对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政策补助资金的

投入不足，近年来仅仅保持在 450万元的水平，进行定额补助。

随着我区常住人口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区财政没有根据实

际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人次的增加而增加补助资金，

导致各相关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减少，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亏损现

象。2018 年，全区实行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人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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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2万人次，免收金额达 786.37万元，区财政仅补助 450万

元，各医疗机构要自行承担 336.37万元。 

2.部分医疗机构在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票据归

档、诊疗登记、数据统计、资金管理和使用等工作中存在缺陷

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整改和完善。 

（三）相关建议 

1. 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政策作为龙泉驿区特有

的惠民项目，建议区财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年初根据上年

全区相关医疗机构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实际人次数计

算并安排预算资金，并在当年项目实施执行过程中按实际免收

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查费金额进行拨付，以免造成医疗机构的

负担。 

2. 建议各相关医疗机构在实施免收挂号费和普通门诊诊

查费政策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票据归档、“诊疗登记、数据统计、

资金管理等工作，针对各项目单位自评自检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及时的整改和完善并落实到位。 

 

 

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 6月 23日     


